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空气化工产品无人值守“现场供气”
生产活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09〕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化工产业越来越趋向专业化、智能化。空气化工产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生产企业）在空气化工产品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现场租用场地，建设远程自动控制的生产装置或者储存设施，生产空气化工产品或者储存液态、压缩的空气化工产品，通过工业管道向使用单位提供空气化工产品的无人值守生产和供应模式（业内称之为“现场供气”模式，以下简称“现场供气”），目前在国内大型钢铁、石油化工、煤化工、电子等产业中应用得越来越多。为统一、规范安全监管工作，现就做好“现场供气”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录）中的空气化工产品属于危险化学品，其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纳入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范畴。
二、“现场供气”使用单位应将“现场供气”与其为之配套的建设项目和生产经营活动视为一体。
三、对于“现场供气”，暂不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局令第10号）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实行备案制度。
四、“现场供气”使用单位应向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部门报送下列备案文件、资料：
（一）“现场供气”安全生产备案表（见附件1）；
（二）“现场供气”使用单位与生产企业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协议书，并要明确双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三）“现场供气”生产企业与使用单位签订的供气合同（复印件）；
（四）“现场供气”生产企业与使用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安全监管部门接到“现场供气”备案文件、资料后，应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对备案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并向“现场供气”使用单位发出“现场供气”备案告知书（见附件2），同时抄报上级安全监管部门。
六、“现场供气”备案告知书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现场供气”的，应当在备案告知书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备案告知书有效期内备案条件发生变化，应当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七、“现场供气”生产企业应当保证“现场供气”的安全运行，并为“现场供气”使用单位提供技术服务。
八、采用“现场供气”的使用单位应当加强“现场供气”的日常安全检查，做好使用和检查的记录，保存记录2年。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探索“现场供气”安全监管模式和方法，加强“现场供气”使用单位的日常安全监管工作。
附件：（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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